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
服务群众办实事 领导接待日公告
广大市民朋友：
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环境权益，倾听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、受理环境违法举报事项，现就2022年9月服务群众接待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接待时间： 2022年9月每周星期四 （详见附件）
接待对象：群众、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代表，原则上每个事项来访人数不超过 3 人。
主持接待日局领导：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班子成员（详见附件）
预约方式：自 2022 年8月 26日至8 月31日进行预约。预约电话：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 0833-2195516

注：以下事项不属于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理的举报事项
一、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，未经批准进行夜间施工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（管辖部门：市城管局
0833-2433641）;
二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取其他方法发出高噪音的、文 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（管辖部门：市城管局 0833-2433641）；

三、商场、露天饮食广场及流动摊点等社会生活噪声的（管
辖部门：市城管局 0833-2433641）；
四、餐饮服务业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（管辖部门：市城管局 0833-2433641）；
五、施工、运输、装卸和生产中产生大量粉尘和扬尘，污染公共环境的（管辖部门：市城管局 0833-2433641）；
六、在非指定地区焚烧秸杆等产生有毒有害烟尘或恶臭气体 的物质（管辖部门：市城管局 0833-2433641）；

七、违法排放城市（集镇）生活污水的（中心城区管辖部门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833-2134404；集镇管辖部门：市中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0833-2104470）；
八、露天公共娱乐场所集会、娱乐噪声；犬吠扰民（管辖部门：市城管局 0833-2433641）。

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
2022 年8月26 日
附件  

2022 年9月服务群众办实事

局长接待日安排表
	时  间
	接访领导
	职  务
	接访股室（站、大队）
	备注

	9月1日
	雷应军
	党组书记、局长
	执法大队以及信访事项涉及股室（站）

	1.接待日接待领导如时间冲突可协商调整。
2.负责现场接待股室（站、大队）做好现场记录和会务工作。

	9月8日
	何永华
	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	
	

	9月15日
	邓万洪
	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	
	

	9月22日
	雷  田
	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
	
	

	9月25日
	江  彭
	党组成员、监测站站长
	
	


